
2022年8月14日，常德市捷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严格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捷芯集成电路封装基地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及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批复(常环建[2021]1113号)，组织召开

《捷芯集成电路封装基地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会议。会议邀请3

位专家组成验收专家组，通过现场检查、资料查阅、会议讨论等方式，提出

验收意见如下：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选址于位于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中联大道与岗中西路交汇处东

南角。目前，项目已建成，建设内容为年生产能力5亿只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品

，主要产品为SOP、SOT、TO等系列集成电路品种。项目总投资9000万元，

环保投资142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1.58%。

序号 类 别 情 况 说 明

1 项目名称 捷芯集成电路封装基地

2 项目地址 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 建设单位 常德市捷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 建设性质 新建

5 总建筑面积 26660m2

6 设计规模 年产5亿只微电子封装测试品

7 实际规模 年产5亿只微电子封装测试品

8
概算投资额（总投资、

环保投资）
总投资1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8万元，占总投资的0.4%

9
实际投资额（总投资、

环保投资）
总投资9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2万元，占总投资的1.58%

10 开工建设时间 2020年7月



序号 类 别 情 况 说 明

11 竣工时间 2022年3月

12 试投产时间 2022年3月

13 环评及批复

2021年 9月由湖南省佳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2022年 1月 21日通过了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的审批（文件

号：常环建[2021]1113号）。

14 劳动定员 120人

15 生产制度 2班/天（12小时/班），300天/年，7200小时/年

16 主要环保设施

废水：三级隔油池+三级化粪池

废气：等离子 UV光解一体机+二级活性炭吸附+高于楼顶 3米排气

筒；油烟净化器一套

固废：一般固废废物暂存间（40m2）、危废暂存间（40m2）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常德市捷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捷芯集成电路封装基地建设项目于2021年

9月由湖南省佳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1

月21日通过了常德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的审批（文件号：常环建

[2021]1113号）。项目于2020年7月开始建设，2022年3月建成并开始运行调试

，建设单位于2022年5月9日进行了排污登记（登记编号：

91430703MA4PL7M35Q001Z）。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9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2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1.58%。

(四)验收范围

验收范围为：生产规模为5亿只/年集成电路封装和测试生产线及其配套建

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措施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内容包括竣工后依据相关管理规定及技术规范对该项目废水、废气、

噪声和固体废物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管理和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的查

验、监测等工作。



环评设计 实际情况 是否为重大变动

超声波焊接机进行焊接 波峰焊机进行焊接 否

建设项目原设计1#车间主要生产

功能为原材料仓库，2#车间主要

生产功能为smt贴片、键合、点胶

、塑封、烘烤、手工焊、激光印

字、固晶、超声波焊接等；3#车
间主要生产功能为质检、后测、

打包、成品仓库等；4#车间主要

生产功能为质检、后测、打包、

成品仓库等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A、C、D、E，4栋车间（原3#
、1#、2#、4#）、研发楼、宿舍楼，其中C车间1F
出租给湖南韦闻机械有限公司，2~4F楼层空置、

A#车间1F出租给常德市东捷液压有限公司，2~4F
楼层空置、D车间内2条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生产线

及4条封装测试线，年产量达5亿只、E车间1F用作

激光打印、切筋成型及封装测试包装工序，电镀

工序外委给象山银顺电子有限公司处理，2~4F楼
层空置

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建设项目的
使用功能发生变
化后比原有布局
更加优化，因此
判定未发生重大

变动

其他内容与环评所述基本一致，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试行)，以上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综上，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产生情况如下表：

废水类别 排放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规律 治理设施 去向

生活污水 1200t/a
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

量、悬浮物、氨氮、动

植物油

间断
隔油池、三

级化粪池

经隔油池、三级化粪池

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进入高新区污水处理

厂进一步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产生情况如下表：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治理措施及去向 排放形式

键合废气 VOCs、颗粒物

通过在对应的工位设置排风管道，抽取至

楼顶经等离子光氧催化+二级活性炭吸附装

置处理后由高于楼顶3m排气筒排放

有组织排放

焊接废气 VOCs、颗粒物 有组织排放

点胶/塑封、烘烤废气 VOCs 有组织排放

激光打印废气 烟尘 有组织排放

食堂油烟 油烟
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排风管道抽至楼顶

排放
有组织排放

(三)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焊线机、塑封机、固晶机、打印设备、切筋成型等

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基础减震装置；加



强设备管理并定期保养和维护，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另进行厂区绿化，也减

轻噪声对厂区及厂外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一般废物、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

（1）一般废物：

① 蓝膜边角料、废蓝膜、晶圆边角料：产生量约为2.0t/a，边角料集中

收集后外卖处置；

② 废金属边框边角料：产生量约为2.0t/a，边角料集中收集后外卖处置

；

③ 废环氧塑封边角料：产生量约为2.0t/a，边角料集中收集后外卖处置

；

④ 废弃包装材料：经检验合格的产品需要包装入库，使用的包装材料

包括卷盘、料管、载带盖带等，包装过程会有废包装材料产生，产生量约

0.2t/a；

⑤ 残次品：经测试后不合格的产品产生量约为2.0t/a，收集后交由供货

商回收处理；

⑥ 锡渣：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锡渣不属于危险废

物。故将锡渣收集后交由供货商回收处理；

（2）危险废物

① 废弃原料包装材料：包括废胶管和废锡膏罐，产生量约为2.0t/a，属

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HW49号：其他废物，其废物代码

为：900-041-49，统一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统一

处置；



② 废润滑油、废机油和废液压油：项目设备检修产生废润滑油、废机

油和废液压油等，产生量0.01t/a，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中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其废物代码为：900-218-08，统一集中

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③ 废活性炭：产生量0.1t/a，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中HW49其他废物：其废物代码为：900-039-49，统一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

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3）生活垃圾：项目员工约120人，按每日每人产生生活垃圾0.5kg计，

产生生活垃圾约为60kg/d，每年按300天计算，则产生量约18t/a，统一收集

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1）地表水污染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内不涉及地表水污染风险。

（2）废水超标排放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无废水产生，不涉及废水超标排放。

（3）危废泄漏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收集的危险固废主要为含油抹布、废矿物油、废胶管、废锡膏罐，

危废暂存间的修建满足相关修建要求，地面进行防腐防渗防风处理。

2、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企业污染物排放口（源）及固体废物贮存、堆放场必须按照国家标准《环

境保护图形标志》（GB15562.1-1995）的规定设置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图

形标志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设置位置应距污染物排放口（源）、固体废物

贮存（堆放）场或采样点较近且醒目处，并能长久保留。建设单位必须对排污



口进行规范化建设，设立排放口标志，标志牌应注明污染物名称以警示周围群

众。建设单位应在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设置采样口。

废气：本项目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废水：项目总排口已按规范张贴标识牌；

固废：固废（含危废）贮存场所已张贴标识牌；

在线：项目无需安装在线监测装置。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本项目的监测点位均是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和规定设置的，通过对

各类污染物排放及各类污染治理设施去除效率的监测，来说明环境保护设施

调试效果。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选取总排口废水中的主要污染因子，通过连续2天、每天

4次的监测，废水中pH值、氨氮、化学需氧量、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

悬浮物的监测结果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

三级标准及高新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标准。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有组织废气废气在油烟排气筒出口设1个监测点位，在有

机废气排气筒设1个监测点位，共2个监测点位。通过连续2天、每天5次（油

烟）、3次（有机废气）的监测，食堂油烟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18483-2001)中限值标准要求；有组织废气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二级标准限值，VOCs排放参照

执行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表1

电子工业标准要求。



3、噪声

验收监测数据表明，厂界东、南侧昼、夜间噪声测试值均符合《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西北侧昼、

夜间噪声测试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4a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职工产生的生活垃圾、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

其中生活垃圾经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一般固废外卖综合利用；

危险废物统一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5、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
最高日均

排放浓度
废水排放量 污染物排放总量

排污权证购买

总量
是否达标

化学需氧量 137mg/L 1200t/a 0.16t/a 0.18t/a 达标

氨氮 24.5mg/L 1200t/a 0.029t/a 0.03t/a 达标

该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根据监测结果，废水、有组织废气均达到了验收

执行标准，且排放量小，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常德市捷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捷芯集成电路封装基地建设项目》对照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该项目遵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按照环评报告表及审批部门要求建设，严格执行“三同时”制

度，建设过程中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申领了排污权证和排污许可登记表（

登记编号：91430703MA4PL7M35Q001Z）。建设内容对照环评报告表所述，

无重大变动。经现场检查和采样监测，废水、废气和噪声监测结果、固废处置

措施均达到验收执行标准的要求，环境保护设施管理到位，满足主体工程的需



要，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验收监测报告资

料真实，内容全面，验收监测结论可信。常德市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评批

复要求得到了落实。验收组同意常德市捷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捷芯集成电

路封装基地建设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管理，分类收集；

（2）做好危险废物暂存及转运工作，做好转移联单制；

（3）加强生产管理和设备设施维护，确保各污染物达标排放；

（4）按照相关要求，做好相应的排污口标识牌；

（5）管理人员及其员工应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杜绝污染事故的发生。

验收人员名单附后(附后)。

常德市捷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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